


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。

3、成交人为小型、微型企业的，采购人或者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

有权随中标、成交结果同时公告其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，接受社会监

督。

4、执行江苏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

通知（苏财购〔2022〕45 号）的规定。

5、供应商提供的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与事实不符的，依照《政府采

购法》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。

6、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查询渠道用微信搜索“中小企业规模类型自

测小程序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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